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

划监督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肩负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重大责任。

要依法依规编制规划、监督实施规划，防止出现违规编制、擅自调整、

违规许可、未批先建、监管薄弱以及服务意识不强、作风不实等问题，

切实“严起来”。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明

确履职责任，加快机构整合、队伍融合，加强行业指导和监管，切实把

“多规合一”改革精神落到实处，决不能身子进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

在过去。 

  （二）改进工作作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多规合一”基础上

全面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提高审批效率。依法帮助

行政相对人解决困难问题，保障项目及时落地，服务便民。 

  （三）严守廉政底线。坚持依法行政，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进

一步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加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

点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树立风清气正的行业形象。 

  二、规范规划编制审批 



  （一）严格按照中央精神，依法依规编制和审批国土空间规划，不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行编制审批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

（镇）总体规划等空间规划，不再出台不符合新发展理念和“多规合一”

要求的空间规划类标准规范。 

  （二）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编”“审”分离机制。规划编制实

行编制单位终身负责制；规划审查应充分发挥规划委员会的作用，实行

参编单位专家回避制度，推动开展第三方独立技术审查。  

  （三）下级国土空间规划不得突破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约束性

指标，不得违背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管控要求。各地不得违反国土

空间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审批其他各类规划，不得以其他规

划替代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规划审批依据。 

  （四）规划修改必须严格落实法定程序要求，深入调查研究，征求

利害关系人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实行集体决策。不得以城市设计、工

程设计或建设方案等非法定方式擅自修改规划、违规变更规划条件。 

  三、严格规划许可管理 

  （一）坚持先规划、后建设。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核发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未取得规划许可，不得实施新建、改建、扩建工

程。不得以集体讨论、会议决定等非法定方式替代规划许可、搞“特事

特办”。 

  （二）严格依据规划条件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开展规划核实。规

划核实必须两人以上现场审核并全过程记录，核实结果应及时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无规划许可或违反规划许可的建设项目不得通过规划核实，

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三）农村地区要有序推进“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和

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加强用地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管理，坚持农地农用。严禁借农用地流转、土地整治等名义违反规划搞

非农建设、乱占耕地建房等，坚决杜绝集体土地失管失控现象。 

  四、实行规划全周期管理 

  （一）加快建立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作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强化规

划实施监督的依据和支撑。不得擅自更改底图、数据，确保数据规范、

上下贯通、图数一致。 

  （二）建立规划编制、审批、修改和实施监督全程留痕制度，要在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中设置自动强制留痕功能；

尚未建成系统的，必须落实人工留痕制度，确保规划管理行为全过程可

回溯、可查询。 

  （三）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按照“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

估”要求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并提出改进规划管理意见，市县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要适时向社会公开城市体检评估报告，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

严格履行监督检查责任。 

  （四）将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督察内容，加强

日常巡查和台账检查，做好批后监管。对新增违法违规建设“零容忍”，



一经发现，及时严肃查处；对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梳理，依法依规分类加

快处置。 

  五、严格干部队伍管理 

  （一）规划领域涉及利益重大，严禁规划重点岗位公职人员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在规划直接相关领域经商办企业。严查官商勾结、权力寻

租、利益输送、失职渎职甚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等违纪违法行为。

坚决遏制规划领域腐败现象，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二）建立健全规划重点岗位干部轮岗交流制度，防范干部在同一

岗位长期任职的廉政风险。 

  （三）对违规编制、审批、修改规划，违规发放或变更规划许可，

不按规定开展规划核实，插手干预规划实施监督管理等行为的单位或个

人，一经发现，必须严肃处理。涉嫌违法违纪的，按有关规定移交纪委

监委等有权机关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文件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向部报告。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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